
 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于 2023 年

4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以非关联董事 6 票

同意、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（关联董事唐修国、赵想章、夏博辉

回避表决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三一

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及其关联方续授信的议案》。 

同意本次授信方案，批复内容为：集团总体额度维持4.65亿

元不变，其中：关联方长沙云荟房地产有限公司、四川能投金石

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、三一集团有限公司（其下属全资子公司、

控股子公司）授信金额有所调整，其他关联方授信方案维持不变，

授信有效期1年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

三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一集团”）始创于1989年，

法定代表人为唐修国，注册资本人民币32,288万元，注册地址为

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三楼。其

经营范围主要为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租赁、



维修和进出口业务，以自有合法资产进行高新技术产业、汽车制

造业、文化教育业、新能源、互联网业的投资，二手设备及其他

机器设备的收购、维修、租赁、销售等业务。 

三一集团合计持有本行30%的股份（含湖南三一智能控制设

备有限公司所持12%的股份），为本行关联方。 

三一绿建（重庆）实业有限公司、长沙云荟房地产有限公司、

四川能投金石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、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

限公司）、富鸿资本（湖南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均为三一集团关

联方，将以上单位纳入三一集团授信额度管理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

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授信的

条件，亦不低于该公司在其他银行的授信条件；本行与上述关联

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均按照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以及严格的内部

审批权限进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，对本行

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根据本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行对三一集

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总额度4.65亿元，高于本行最近一期资本净

额的1%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，应当由授信、投资与交易审批委员

会进行专项审议，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进行合规性、



公允性、必要性审核后提交董事会批准。 

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内部授信审批程序审查及第二届董事

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核后，由本行第二届董事

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同时，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审议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，

认为《关于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

及其关联方续授信的议案》内容和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合理，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符合本行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严格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定价和授信条件

均没有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三湘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1 日 


